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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0－605）  

府法訴字第 1000099060號 

訴  願  人：○○○ 

            地址：○○縣○○鄉○○村○○路○段○○號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溪湖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申請書狀補給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年○月○日登記駁回字第○○○號駁回通知書所為之處分，提

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關於駁回申請書狀補給登記部分，訴願不受理；關於駁回申請抵

押權設定登記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 個月內查明後，另為

適法之處分。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年○月○日受理訴願人及案外人○○○、○○

○之書狀補給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案件，原處分機關按申請人檢附

之書狀滅失切結書及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審核無誤後，將申請標的

本縣○○鄉○○段○○○地號（下稱○○○地號）土地及○○建

號建築改良物、○○段○○○地號（下稱○○○地號）土地及○

○建號建築改良物等 4 筆不動產依規定辦理書狀補給公告，公告

期間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案外人○○○於○年○

月○日提出異議並提出上列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狀影本，

聲明所有權狀暫存於其處所，並無遺失或滅失之情事，經原處分

機關認定申請書狀補給之登記原因不存在，且所有權狀持有之歸

屬，應為私權之爭執，而抵押權設定案件與書狀補給係屬連件而

有絕對因果關係，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以案外人○○○為相對人，作成○年○月○日登記駁回字第○○

○號駁回通知書。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

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 訴願意旨略謂：  

（一） 訴外人○○○不法扣留所有權人之不動產所有權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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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71 條規定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

72 條又規定法律行為有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

效，最常見的房屋貸款、債權銀行辦理完抵押權設定將

不動產所有權狀歸還所有人。 

（二） 依土地登記規則規定駁回登記之申請時，應將申請案件

加蓋土地登記駁回章全部發還申請人，本駁回案卻只通

知義務人發還義務人未通知申請人（即訴願人）領回時

效上因而受延宕。 

（三） 本登記案件於受理登記期間經訴外人○○○於 100年 3

月 9日提出異議，以涉及私權爭執為由，溪湖地政事務

所馬上於隔日駁回本抵押權之登記，訴願人合法之法律

行為經兩次提出異議，均為溪湖地政事務所駁回請求，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9 條規定涉及私權爭執者登記機關

應以書面說明理由駁回登記之申請云云。 

二、 答辯意旨略謂： 

（一） 抵押權設定案因屬連件申請，且所有權狀為申請登記

應附文件，故須與書狀補給案件一致，俟公告期滿無

人異議即辦理登記。後案外人○○○○於 3月 9日填

具異議書來所提出異議，聲明書狀補給標的權狀均暫

放於案外人處，並無滅失情事，不符土地法第 79條之

規定，原申請登記之原因亦不復存在，且案外人對書

狀補給申請案表示異議，申請人與案外人間對所有權

狀持有權之歸屬，顯有爭執。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故本所駁回原書狀補給登記

之申請。 

（二） 所有權狀為申請抵押權設定登記之必要文件之ㄧ，今

訴願人及申請人○○○欲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因無

法檢具所有權狀，故於設定案件之前先連件申辦書狀

補給登記，若書狀補給案可順利登記時，連件於後之

抵押權設定案件亦可一併辦理。惟案外人○○○○來

所提出異議，致使書狀補給案件無法繼續完成登記程

序須駁回，且權狀保存在案外人處，訴願人及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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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取得權狀來佐以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即無辦理

書狀補給登記之必要，辦理書狀補給登記代表訴願人

及案外人無法取得權狀，故本所在駁回書狀補給登記

之同時，認訴願人無法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34條規定檢

具所有權狀，故一併駁回連件辦理之抵押權設定登記。 

（三） 訴願人等合意成立之抵押權設定契約，須經地政機關

完成登記程序方屬有效。惟申辦抵押權登記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 34條第 1項規定屬要式行為，須檢附所有權

狀地政機關方可受理登記，今訴願人等因無法檢具所

有權狀乃先申辦書狀補給登記，又因案外人來所異議

致書狀補給無法辦理，顯示訴願人等無法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 34條完全檢附相關文件，故本所一併駁回抵押

權設定案件，於法有據。另關於訴願人主張行政程序

法上之事項，經查○○○係為該四連件中之第一件之

申請人兼第三、四件之代理人，故本所通知○○○領

回相關案件，訴願人主張其未獲通知，本所於接獲訴

願書副本後已另行補寄原通知書予訴願人。最後，關

於訴願人於訴願書上陳述本所未受理其異議之事，經

查訴願人之主張係為要求本所管制前述土地建物之處

分行為，依內政部 85年 1月 29日台（85）內地字第

8575935 號函之規定，非屬本所可受理之事項，故本

所僅能按該規定函覆訴願人云云。 

理 由 

一、 關於申請書狀補給登記部分： 

（一） 按「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為之。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前項期間自

知悉時起算。但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三

年者，不得提起…。」、「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或

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

願。」、「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

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於訴願救

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於訴願法第 14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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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條、第 77條第 8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 原處分機關以案外人○○○為相對人作成○年○月○

日登記駁回字第○○○號駁回通知書，嗣後原處分機關

分別於 100年○月○日及100年○月○日接獲訴願人針

對本登記案之書面意見，則訴願人於 100年○月○日就

原處分機關駁回處分已為不服之表示，其所繕具之「函

覆書」應視為訴願人已提起訴願，合先敘明。 

（三） 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第三人，認為行政處分

違法損害其權利或利益，得提起行政爭訟。惟是否為利

害關係第三人，觀諸 75年判字第 362號判例，須因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到侵害之人，始能以利害關係人資格

就他人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其所稱之法律上利益，係

指法律上值得保護之利益，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

利益，尚非屬之。經查，案外人○○○於 100年○月○

日以其所有之○○地號土地及○○建號建築改良物、案

外人○○○以其所有之○○地號土地及○○建號建築

改良物之不動產所有權狀滅失為由，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補發（○○○所有之○○段○○○地號土地及○○建號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補發由案外人○○○代理），則訴

願人對於案外人○○○、○○○雖存有債權，惟非原處

分之相對人，就系爭申請書狀補給登記案件僅具有經濟

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其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欠

缺當事人適格之要件，程序上顯有未合，應不予受理。 

二、 關於申請抵押權設定登記部分： 

（一） 按「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一、處

分相對人之姓名…。」、「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

分，除依第一百十一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

補正：一、須經申請始得作成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已於

事後提出者…。」「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

應提出下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四、申請人身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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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證明文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

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

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

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者…。」、「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

駁回登記之申請：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者。二、

依法不應登記者。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

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四、

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於行政程

序法第 96 條、第 114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56條、第 57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 經查，訴願人分別與案外人○○○、○○○於 100年○

月○日訂立消費借貸契約，由訴願人分別貸與案外人○

○○、○○○新臺幣 50萬元及 100萬元，並於同日就

案外人○○○所有之○○地號土地及○○建號建築改

良物、案外人○○○所有之○○地號土地及○○建號建

築改良物，訂立不動產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以擔保訴願人

之消費借貸債權，並於同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抵押權之

設定登記（○○地號土地及○○建號建築改良物之申請

案件由訴願人代理；○○地號土地及○○建號建築改良

物申請案件由案外人○○○代理）。則○○○非為○○

地號土地及○○建號建築改良物申請案件之申請人，僅

具代理人之資格，原處分機關以其為相對人而作成 100

年○月○日登記駁回字第○○號駁回通知書，非無瑕

庛。 

（三） 再者，原處分機關前就該 4筆系爭不動產辦理書狀補給

公告，公告期間自 100 年○月○日起至 100 年○月○

日，案外人○○○○於同年○月○日就書狀補給登記事

項繕具異議書，惟對於系爭不動產之設定抵押權案件未

有所表示及爭執。則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狀雖未能依法

補發，惟原處分機關仍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6 條規

定，通知申請人即訴願人暨案外人○○○、○○○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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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通知書之 15日內，補正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狀。今

原處分機關逕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3款規

定，駁回系爭不動產抵押權設定之申請，於法即有未

合，是原處分應予以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個月內另

為適法之處分，以符法制。 

三、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不合法，部分有理由，爰依訴願

法第 77條第 8款及第 81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瑞濱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陳廷墉 

            委員  張奕群 

            委員  張富慶 

            委員  溫豐文 

            委員  蔡和昌 

            委員  蕭文生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7   月    18     日 

 

縣  長   卓  伯  源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